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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研究仲介在跨國遷移中的角色？本文指出三個不同研究

取徑：從產業來分析仲介業者在市場競爭下如何發展經營策略來降低

交易成本，並因應輸出國、輸入國政府的管制；從網絡來分析招工，

強調社會鑲嵌得以增加媒合過程的信任或跨國交易的彈性；遷移基礎

建設則描繪出跨國遷移過程中的多元中介機制，以及制度內捲化的效

應。本文分析近年來台越跨國勞動力市場及招募移工網絡的變化與重

組，試圖解答以下經驗謎題：台灣仲介面臨海外招工困難、國家管制

緊縮等挑戰，儘管越南端的議價能力相對提高，但移工或仲介支付的

費用並未顯著降低。透過整合上述理論觀點，我們提出的解釋包括：

跨國勞動力市場中多重商品形式的轉換與交易、科技基礎建設（社交

媒體）輔助招工網絡的彈性重組、國家管制與官僚治理衍生的非預期

結果，以及比較不同產業受到輸入國管制、人道基礎建設的差別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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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tudy the role of labor migration brokers? We identify 
three approaches: the industry approach examines how brokers develop 
business strategies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gainst the regulation of 
sending and receiving states; the network approach emphasizes how social 
embeddedness increases trust in the matching process and flexibility 
in transnational transactions; the concept of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encompasses multiple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and highlights the eff ect 
of institutional involution.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market dynamic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recruitment networks between Vietnam and Taiwan 
in recent years, we start with the puzzle: although Taiwanese brokers face 
increasing migrant labor shortage and tightened state regulations, why have 
the amounts of agency fees (charged to migrants) and overseas payment 
(from Vietnamese brokers) ye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tegrat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s: the multiple 
forms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conversion in the transnational labor 
market, the medi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social media) to 
fl exibilize labor recruitment,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and state regulation, and comparing how the intervention of 
sending states and humanistic infrastructure have uneven effects across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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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來台越南移工的勞動力市場與招工網絡在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明顯

變化。由於越南國內經濟成長、高等教育擴張，以及輸出國多元化，

越南對台灣的勞動力供給日益降低。台灣則基於配額管制的放寬，外

勞需求持續增加；《就業服務法》取消三年必須出國一日的規定後，

移工得以期滿直接轉換，也對仲介經營與牟利模式構成挑戰。此外，

科技網路，尤其是社群媒體發達，讓招工網絡變得更加彈性，移工也

更容易取得招工資訊。

然而，不論是台灣政策介入，或是招工管道網路化，未必帶來

資訊或價格的透明化；儘管勞動力供需消長，相對提高了移工與海外

仲介的議價能力，越南移工來台支付的仲介費未有顯著下降。相對起

來，以菲律賓為大宗的高科技產業、以印尼為主的看護業，逐步朝向

雇主分擔主要招募費用，甚至零仲介費的狀況。上述矛盾現象與國家／

產業差異，促使本研究檢視：面對招工日益困難、同業競爭激烈、國

家管制緊縮等狀況下，台越兩地的仲介與牛頭如何動員人際網絡與網

路科技，發展出不同策略來彈性組裝招工網絡。

台灣學界已經累積了不少外勞仲介的相關研究（引用見後），但

多數已出版超過十年。近年來市場供需及國家管制等環境都出現重大

變化，尤其是台灣開放移工有條件轉換雇主、鬆綁聘僱配額等新制，

對於仲介產業與招募網絡之運作有相當影響。本研究企圖從幾個新角

度來研究移工仲介機制。在分析範圍與尺度上，我們考察跨國仲介

產業鏈的整體，從輸出國（越南）牛頭開始，到輸入國（台灣）仲介

與雇主的互動。此外，先前研究者傾向把仲介產業或仲介公司視為同

質群體，本研究呈現隨著跨國市場生態變化，人力仲介業在規模、產

業、經營策略上都出現了明顯分化。

在理論對話上，我們整理出攸關仲介角色的三種研究取徑，包括

產業、網絡以及遷移基礎建設。這三種研究取向其實並不衝突，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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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面向不同。本研究試圖整合以上框架，分析制度環境與市場供需

的變化如何影響台越移工仲介網絡的重組。一方面，我們檢視台越兩

地的仲介跟牛頭、移工、雇主之間的交易網絡與權力關係，如何與其

他遷移基礎建設互動，尤其是國家管制、網路科技等新近變化。另一

方面，本研究關注跨國仲介網絡如何回應市場變化進行彈性重組，涉

及的市場力量除了台越之間供需組成的移工勞動力市場，還有仲介產

業內部的市場競爭，衍生多重商品的轉換與交易。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國際遷移涉及輸出國、輸入國兩地的國界管控，往往仰賴中間

人輔助，無法長期居留的客工尤其如此。相對於針對移動者有豐富

研究成果，學界對商業仲介的調查有限。仲介經常被妖魔化為阻礙

遷移自由、甚至販運人口的黑心機制（McKeown 2010），其存在被

學者比喻為遷移研究中的「黑盒子」，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不予深究

（Lindquist et al. 2012）。這個狀況在近十年來有所轉變，出現越來

越多研究中間機制的文獻，也發展出不同路徑理解仲介角色。以下我

們整理出三種取向，藉此鋪陳本文的經驗發問與理論對話。

（一）仲介產業：國家管制下的市場行動者

傳統研究取徑視仲介為「遷移產業」（migration industry）中的

關鍵行動者。遷移產業主要涵括基於商業利益而協助、維持跨國流

動與移居的各種公司、生意和服務產業，他們不只輔助流動，也透

過為雇主或國家選擇、管理移工／移民來控制流動（Hernández-León 

2013）。仲介的招募行為與費用收取尤其是研究者關注焦點（Martin 

2017）。台灣相關研究多循此路徑，例如：Anne Loveband（2004）、

藍佩嘉（2005）、梁莉芳（Liang 2011）與 Andy Scott Chang（2018）

分析仲介的招募與訓練，如何建構國族差異來行銷不同國家的幫傭或

看護工，以塑造其專業利基，並且階層化工作內容。范裕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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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製造業的選工與配對過程，描述仲介透過職業的種族劃界與性別

隔離，來篩選特定類型的移工求職者。

幾篇分析移工政策下仲介產業運作的論文與本研究更為相關。蔡

明璋、陳嘉慧（1997）最早從經濟社會學角度來探討國家管制下仲介

產業的經營策略與市場生態。由於台灣政府管價（產業外勞適用於基

本工資）又管量（循環配額的管控）的政策，造成持有配額的雇主議

價能力最高，在仲介惡性競爭狀況下，衍生工廠雇主向仲介收取回扣

等畸形現象，數額估計每名移工要新台幣兩到三萬。

藍佩嘉（2006）分析台灣的客工政策如何強化仲介對移工的控

制。在 2016年《就業服務法》第 52條修法前（詳見後），移工三

年期滿必須出境、重新繳納仲介費。在配額循環使用、勞動力替換

率高的系統裡，以移工社會網絡作為招募機制較為困難，也提高了

「工作位置作為一種商品」的價值（林秀麗 2000）。高額仲介費讓

移工受制於契約束縛與債務腳鐐，成為「不自由的即期商品」（劉梅

君 2000），除非「逃跑」成為無證移工才能在市場自由流動。曾嬿

芬與王宏仁（  Tseng and Wang 2013）進一步指出，台灣政府透過「遠

端治理」（governing at a distance）來迴避「客工制度」的內在道德

矛盾，將監督移工的工作外包給仲介與雇主，以防止其逃跑或逾期居

留。

近年的市場供需變化，造成仲介與移工之間權力關係的調整。王

裕衡（2017）根據在仲介公司工作的經驗，觀察到海外招工在 2016

年後難度大增。在過去，仲介服務明顯向雇主偏斜；目前，服務大型

工廠的仲介在結構環境轉變下，逐漸將移工納入服務重心，一方面為

了確保聘僱契約延續，另一方面，由於新生代移工有更多資訊與權利

意識，一旦被中途解約，不乏要求海外仲介歸還仲介費。為了避免海

外仲介質疑，台灣仲介也不再像過去一樣輕易遣返移工。

上述研究已經呈現移工市場特殊性：國家高度介入對於仲介產業

生態造成關鍵影響。但之前研究仲介的學者多把政策脈絡當作背景，

未深入剖析仲介產業與國家政策之間的關係。Karen Shire（2020）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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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經濟社會學者將市場視為一種「社會秩序」（social order），分析

其中交換商品為何、交易條件為何，不同市場行動者如何基於利益相

互競爭或合作，以及國家管制是否、如何達成去商品化效果。但她也

批評經濟社會學文獻多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進行分析，相對於一般市

場，跨國勞動力市場所涉及的不僅是「勞動」還包括「流動」，她呼

籲學者分析國家與商業仲介如何互動，以降低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風

險與不確定。因此，除了分析單一國家的仲介產業，我們必須從跨國

尺度來分析招工網絡的運作、流動過程的不確定，以了解影響仲介費

訂價的不同商品價值形式，並深入地分析仲介與國家管制的不同互動

關係。

（二）仲介網絡：跨國招工的社會鑲嵌

經濟社會學重視人際網絡、社會鑲嵌對於經濟行為與組織運作

的重要（Granovetter 1985），網絡組織透過人際信任、彈性重組得以

降低交易成本。跨國仲介網絡不僅連結輸出國、輸入國兩端，在個別

國家內部也建立仲介公司、牛頭等非制度性合作。水平分散的招工網

絡，一方面仰賴人際關係作為網絡的黏合劑，尤其依賴移工對牛頭的

認識與信任來協助招工，另一方面，也幫助仲介業者迴避國家對於仲

介執照的管控，並且增加跨國合作的彈性。

王宏仁、白朗潔（2007）考察輸出國端的仲介網絡，詳細呈現越

南國營公司、借牌公司、牛頭等不同行動者的角色與連結。相對於菲

律賓、印尼，越南較晚加入勞動力輸出的全球市場。共產主義前身

的政府部門紛紛成立國營勞務輸出公司，來掌管移工的招募與媒合。

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國營公司只是掛牌，把經營權租給越南或台灣的

仲介。然而，不同於經濟社會學期待商業網絡可降低交易成本，疊床

架屋的仲介網絡反而增加交易成本，尤其因為台灣仲介收取高額海外

款，造成越南移工必須支付高達六千美金才能來台工作，其中，他們

估計台灣端（包括仲介、雇主回扣、政府規費）拿走六成左右分潤。

人類學者 Johan Lindquist（2012）對印尼移工的研究凸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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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人際網絡在招工網絡中的重要性。印尼仲介公司仰賴 petugas 

lapangan或 PL（sponsor，或牛頭）在村落裡招募想要出國的人，他

們通常是返鄉移工或嫻熟地方政治的頭人。相對於城市裡的陌生仲

介，移工家人對認識的牛頭引介比較放心。Lindquist描述牛頭是「全

球化的技師」（the technicians of globalization），藉由其文化技能與

社會資本，嫁接了城鄉間的經濟與文化落差，並透過在地信任網絡來

啟動跨國遷移。

本文延續前述學者洞見，以跨國招工網絡為研究核心，但新興

經驗現象促使我們納進不同理論觀點來考察網絡中行動者的變化。首

先，社交媒體等網路科技衍生「網路牛頭」的新興中間人，讓跨境或

境內的招工網絡都更容易彈性組裝。其次，國家管制、非政府組織等

非市場行動者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加，促成跨國招工網絡的重組，遷移

基礎建設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分析架構。

（三）遷移基礎建設

Biao Xiang 與 Johan Lindquist（2014）提出「遷移基礎建設」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的概念，為遷移研究帶來重要的分析角

度轉移。他們批評先前學者分析遷移中間人時，多落入以下二元

範疇：要不是利他社會網絡，就是利益掛帥的仲介產業（migration 

industry）。不同於高度結構化意涵的「遷移系統」（migration 

system）（Castles and Miller 2009），遷移基礎建設企圖描述更動

態、分歧、不穩定的關係聚合，可被定義為「既協助又制約流動的一

整組系統性且相互連結的技術、制度與行動者」，包括移民與非移

民、人與非人的集合（Xiang and Lindquist 2014: 122）。1

1 「基礎建設」概念在學界有不同指涉。Michael Mann（2008）用「基礎建設權力」來
描述民族國家透過擴張全國性基礎建設，以滲透公民社會與人民生活的方式來確保權
力運作。人文地理與環境人類學者分析交通運輸、資訊系統等基礎建設如何解消地理
距離的摩擦、輔助全球連結和組裝（Carse 2014）。Xiang 與 Lindquist（2014: 124）
雖然簡單提及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的啟發，尤其物質、非人的角
色，但似乎跟上述討論只有間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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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基礎建設的分析框架，不把仲介單純視為「產業」或「市

場網絡」，而分析與其他類型基礎建設的互動關係。他們指出五個

面向的遷移基礎建設，除了常被關注的商業（commercial）、社會

（social）與管制（regulatory）等基礎建設，還有科技（technological）

及人道（humanitarian）等基礎建設。

此取向有幾個亮點，其一，納入科技基礎建設等非人的角色，

這是既有文獻較忽略的面向。科技基礎建設包括輔助交通移動、溝

通互動、行政管制的各項技術平台，尤其是手機、網路科技與社群媒

體，有助於發展與強化移民網絡中的弱連帶（Dekker and Engbersen 

2014），也改變了招工商業基礎建設的運作模式。招募資訊的不透明

與不對稱，是強化仲介支配移工的重要因素。隨著手機與網路變得便

宜可及，移工越來越容易取得有關工作條件與相關權益的資訊。社群

媒體上出現越來越多「網路牛頭」，他們通常是曾經出國工作的返鄉

移工，或是仍在國外工作的移工。

其二，以「基礎建設」角度看待國家管制時，除了考察移出國

與移入國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與論述，更強調管制遷移者身分、

資格、文件、證照等官僚體制的日常運作。Xiang 與 Lindquist（2014: 

132）也強調遷移媒介機制的固著性，雖然「流動可能零碎和短暫，

但基礎建設保持穩定性與連貫性」，因而經常衍生非預期的「基礎建

設內捲化」效果（infrastructural involution）。2意思是說，不同遷移

基礎建設經過交互影響與例行化的過程，容易變得自我強化及自我服

務，讓遷移者受制於更多管制、規則與商品化，反而讓移動變得更加

2 「內捲化」概念源於 Cliff ord Geertz（1963）、黃宗智（2021）的「農業內捲化」
（agricultural involution），描述印尼爪哇與中國華北小農，在人少地多等條件下，導
致越來越高的單位土地勞動投入與越來越低的邊際回報，因而形成「過密」狀態、難
以轉型。也有學者用「國家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描述官僚體制頑固的自我維持
傾向（Duara 1987）。Xiang 與 Lindquist（2014）承接了兩者，描述遷移基礎建設傾
向「向內發展」或「靜止擴張」的狀態。龔宜君（2014）也用此概念來描述印尼女性
移工受制於農村貧窮與性別化的家庭道德經濟，陷入一再出國工作的循環，造成印尼
社會「沒有發展的增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近年來中國網民也挪用描
述當代中國的「社會內捲」，人才過度競爭形成一種缺乏效率與發展的迴圈。由於此
概念的指涉越來越發散，本文不擬深入對話，僅指涉官僚體制的內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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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與困難。例如，日本政府為了規範學生遷移與保護留學生的權

益，制定了繁複的行政流程與文書要求，反而讓留學生更仰賴仲介的

媒介（Liu-Farrer and Tran 2019）。

其三，人道基礎建設，包括動員人權規範與論述來爭取、保障

移工權益的媒體、非政府團體、國際組織等，也成為制衡商業基礎建

設的重要力量。近年來，國內外媒體與非政府組織等都批評仲介對移

工造成剝削，也對輸入國或輸出國政府施壓，呼籲對仲介產業加強管

制。在輸入國，若干移工人權侵害的指標性案件，引發公民社會的組

織行動，要求政府採取積極措施保護海外國民，尤其是降低仲介費剝

削、加強證照與訓練，以及與輸入國政府協商更合理的招募或勞動條

件（Guevarra 2009; Lindquist 2010; Rodriguez 2010）。

此外，國內外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供應鏈的上游買家也都可能

參與勞動遷移的管制。西方反血汗工廠的抗議行動，成功促使在乎

社會責任形象的國際品牌買家，透過跨國供應鏈的稽核機制，規範下

游供應商的勞動條件。兩者的結盟被學者稱之為「非政府組織－產

業園區」（the NGO-industrial complex）（Gereffi   et al. 2001）或「跨

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夥伴關係」（MNC-NGO partnership）（Perez-

Aleman and Sandilands 2008），可能削弱供應商當地的國家力量，呈

現人道與商業基礎建設未必對立，也可能策略聯盟。然而，增加的成

本往往由發展中國家供應商承擔，對毛利低的中小型業者尤其沉重

（同上）。

遷移基礎建設對於不同中介機制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

分析架構，但也被批評輕忽了商業基礎建設持續調整的能動性（Shire 

2020）。本研究探討跨國招工網絡的彈性組裝，指涉兩層意義，首

先，描述商業仲介為了確保經濟利益而彈性重組招工網絡，即便在科

層管制內捲化的脈絡中，仍然能夠積極尋求牟利與避險的空間。其

次，這些彈性重組得以發生仰賴網路、社群媒體等科技物的中介，不

同於在地人際網絡的社會鑲嵌，網路世界的人際關係可以更快速地連



10　台灣社會學第 43期

結、重組，但也可能更輕易地失聯。3

（四）研究問題

上述三個研究取向其實並不衝突，只是側重面向不同。為了了

解複雜的仲介運作，本研究試圖提出一個整合性框架，來分析連接台

越兩地的移工招募網絡的變化。商業仲介本質上是市場行動者，基本

邏輯是降低交易成本、回應市場、極大化利益，但也需要兼顧人際信

任、社會鑲嵌，以建立有效且彈性的招工網絡。在這個高度管制的市

場，仲介的經營策略需要因應相關國家法令與措施，也藉此凸顯中間

人存在的價值，一方面替雇主與移工斡旋官僚管制，另一方面承擔國

家或雇主外包的訓練、管理移工的功能。遷移基礎建設的概念涵納更

多元的遷移媒介機制，提醒我們用動態角度考察仲介產業與網絡的重

組，如何運用科技媒介、因應國家治理，以及非政府組織、國際品牌

的監督。我們除了考察跨國招工網絡的彈性組裝，也需注意遷移基礎

建設的固著性，並檢視政策介入是否出現非預期的效果。

從上述理論框架出發，我們試圖探究以下三個經驗問題：

一、面對市場供需、國家管制、同業競爭等環境變化，兩地的仲

介業者如何彈性重組招工網絡，以有效招募勞動力，並確保仲介費獲

利空間？

二、相對於社會鑲嵌的傳統牛頭，網路牛頭如何傳播工作資訊與

移動機會？科技網路媒合為越南仲介、移工帶來怎樣的好處與風險？

三、台灣仲介產業出現怎樣的分化，如何形成不同部門收費與經

營方式的差異？儘管越南端的議價能力較過去提高，為何越南廠工支

付的仲介費仍未能明顯降低？尤其跟菲律賓電子業移工、印尼看護工

的仲介費收取狀況出現擴大落差？

本文論證分為四小節：第一節，我們描述台灣移工仲介產業近年

3 STS學者分析科技物讓社會關係形成彈性、異質的組裝（assemblage）（Mü ller 
2015），本文因為資料與命題並非以此為核心，論證仍以招工網絡的重組
（restructuring）為主，科技面的分析有待未來其他研究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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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面對的兩個主要挑戰，其一，儘管在台越南移工的聘僱人數有所成

長，但招募其實日益困難；其二，由於國家法令在移工居留與轉換雇

主上的放寬，以及對移工產業管制的強化，縮小了仲介牟利的空間。

第二、三節分別考察台越兩地的招工網絡，如何因應上述挑戰進行

彈性組裝。第二節檢視越南仲介基礎建設的變化，包括招工網絡的水

平分散、網路科技的媒介，以解釋越南仲介與移工為何仍負擔高額成

本。第三節探討台灣仲介產業與收費方式在規模、產業的分化，首先

呈現電子業與看護業，在市場供需、輸入國政府、人道基礎建設等因

素影響下，逐步改變仲介費收取方式；其次分析招募越勞為主的傳產

仲介，在激烈競爭下如何斡旋官僚管制以求生存，包括協助雇主迴避

國家法規、創生配額，以及在境內重組招工網絡，以收取買工費。最

後，結論一節摘要本研究發現與理論對話，並提出相關的政策意涵。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在台灣、越南兩地執行的 39份訪談，彙整

了兩名作者分別執行的有關移工仲介的研究與調查計畫。越南部分

的訪問由簡永達於 2019年 8月執行，訪談或以中文進行（許多越南

仲介或牛頭為中文系畢業或曾在台灣求學）或透過越南翻譯進行。在

越南中部義安省、河靜省（越南勞工輸出最主要的省份），我們訪問

了三名從台灣返鄉的移工，再經由他們介紹採訪到三名在地牛頭。其

餘訪談在河內市進行，尤其是東邊新興開發區的紙橋郡（Quận Cầu 

Giấy）裡著名的「勞務街」，那裡聚集上百家人力仲介公司，輸出勞

工到日本、韓國、台灣、中東等國打工。經由台商、移工、台灣仲介

介紹，以及滾雪球方式，我們訪問到六名越南仲介公司經營者，並

參觀他們的訓練中心、員工宿舍，以及觀察台灣仲介到越南的選工

過程。同時也透過越南仲介介紹，訪問了三位網路牛頭、五位返鄉移

工。越南訪談人數共二十位，個案統計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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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越南受訪者統計

越南 地點 移工 地方牛頭 網路牛頭 仲介

北越 河內市 5 3 6

中越
義安省 榮市 2 2
河靜省 河靜市 1 1

合計 20 8 3 3 6

台灣部分，透過人際網絡介紹、滾雪球等方式，我們共訪談了

十二位現任或前任仲介公司的雇員或經營者，以及三位越南工廠移

工、兩位資方從業人員（紡織廠雇主、電子廠人資），以及兩位協助

移工的 NGO組織人員。仲介公司內部其實存在多種工作位置，包括

海外招募、行政、業務、管理人員等，其勞動內容與結構利益不盡相

同。2020年 11月，我們也在一家服務越南移工的庇護中心召開焦點

會議，討論透過牛頭找工作的經驗，共有十名越南男性移工參加。表

2呈現受訪台灣仲介從業人員，依照公司規模與工作位置的分布：

表 2　台灣仲介從業人員受訪者統計

公司規模（每年引進人數）

從業人員工作位置 海外部 行政 業務 經理／老闆 合計

1-9 2   2
10-99
100-249 1 1   2
250-499 1   1
500-999 2 1 1 1   5
1000-1999
≥ 2000 2   2
合計 2 2 1 7 12

所有訪談都有錄音，並經過逐字稿整理。資料分析經過兩個步

驟，首先，我們詳細閱讀逐字稿、指認重要主題（key theme）與分析

範疇，其次，我們根據這些範疇統整不同受訪者的相關說法，尤其比

對越南仲介、台灣仲介、牛頭、移工等不同社會位置行動者之間的同

異，以進行三角測量法的檢視。除了質性訪談，我們也廣泛收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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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法規、統計資料，並向勞動部索取招募許可、仲介評鑑等量

化資料來描繪市場供需與仲介產業的整體樣貌。

四、台灣仲介產業面臨的環境變化與挑戰

（一） 市場供需變化：越南移工聘僱人數成長，但招募日

益困難

越南移工一直是台灣製造業的主要勞力來源。2018年後在台工

作的外籍移工超過七十萬人，其中逾六成為產業移工、約四成來自

越南。除了 2020年受到疫情與國界管控的影響，不論在台移工總數

或越南移工人數，近十年來都持續上升（見圖 1）。此統計主要描述

「存量」，代表留在台灣的移工總數（加入新引進移工人數、減去返

國移工人數），也包含失聯的無證移工。

圖 1　外籍移工人數總量與越南籍移工人數（2005-2020）
資料來源：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按國籍分。https://statdb.mol.

gov.tw/evta/jspProxy.aspx?sys=100&kind=10&type=1&funid=wqrymenu2&cparm1
=wq14&rdm=I4y9dcIi，取用日期：2020年 10月 12日。



14　台灣社會學第 43期

如果想要了解的是「流量」，則用招募許可、聘僱許可的移工

人數統計較為適當。圖 2、圖 3根據我們透過立法委員發函至勞動

部所取得之未公開資料，虛線則是招募許可人數，指雇主申請移工

招募（含遞補）許可之人數（政府發給雇主的配額數量），即意圖

聘僱人數，可大略推估為雇主需求；實線描繪雇主申請聘僱（含展

延）許可之移工人數（雇主實際用掉的配額數量），即該年實際聘僱

人數，可大略推估為海外勞工供給。4兩者對照起來，圖 2顯示，製

造業的招募許可移工人數在 2016年後明顯增加，從 2010年 101,550

人成長到 2019年 281,584人，但實際聘僱移工人數未有相應成長，

有時持平、有時甚至略為下降。近十年（2010-2019）核發招募許可

函人數共 1,886,365，但代表實際引進移工人數的聘僱許可函人數僅

1,584,711，可以看出台灣雇主對外籍移工的需求高於供給量。家庭看

護工的供需落差更為明顯，從圖 3中我們可以看到，招募許可數字在

2014年後穩定成長，但聘僱人數未有相應成長。換言之，移工供給

其實已開始降低，但因為台灣雇主的需求（配額）持續增加，由於一

定數量的配額得到聘用，移工存量（在台人數）仍有成長。

4 本資料根據勞動部移工申審系統統計資料計算，「招募許可人數」取自雇主申請招募
許可（含遞補）之人數、「聘僱許可人數」取自雇主申請移工聘僱（含展延聘僱）許
可之人數。依據勞動部之申請外籍移工流程圖（https://reurl.cc/ynQaA6），招募函與
聘僱函在聘僱流程上有先後順序，先由勞動部核發予雇主招募許可函，核配雇主可引
進的移工人數（配額），是雇主向勞動部申請「需要」的移工人數；透過兩地仲介招
募移工，待移工入台後 15日之內再辦理聘僱許可函，此數字等同於越南端實際申請
來台灣的勞工人數。由於台灣嚴格管制雇主使用移工的「配額」，各產業皆有招聘比
例上限，且招募許可函的有效期限為六個月，雇主必須在六個月內完成聘僱移工手
續，否則該配額失效。此數字可大致推估為雇主的移工需求，但不排除聘僱過程中有
其他因素影響，如本文審查人之一提醒，家庭看護工雇主可能在過程中使用了其他照
顧服務，或是家庭照顧安排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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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製造業移工市場近十年變化
資料來源：勞動部未公開資料、簡永達（2020a）。

圖 3　台灣看護移工市場近十年變化
資料來源：勞動部未公開資料、簡永達（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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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仲介業者的質性訪談，顯示更明顯的供需失調。仲介

業者慣用「選工倍率」來觀察移工市場的供需變化。在過去，由於台

灣政策採限業開放、總額管制，加上保障廠工領有基本工資，台灣的

工作機會（聘僱許可）是全球移工市場裡價值甚高的商品。當台灣仲

介拿著一張雇主的聘僱許可，這一個勞動缺額多半可從海外仲介手中

拿到三倍以上的應聘者履歷表，供台灣雇主挑選。尤其在 2000年前

後，台灣可說是東南亞移工出國工作首選。約莫從 2014年起，台灣

仲介業陸續傳出海外缺工消息，雇主感受壓力下不再挑三揀四。一位

受訪仲介人員描述：「台灣雇主可能只會有一張履歷表，這還是越南

仲介去拜託來的。雇主確認履歷表的時間一直在縮短，就怕工人被搶

走」（簡永達 2020a）。

來台越南移工供給下降受到多重因素影響：首先，越南國內經

濟發展快速、就業機會增加。越南自 1986年後朝向市場經濟改革，

經濟成長雖有起伏，從 2017年起，越南經濟成長率都維持在 7%以

上；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吸引更多外資赴越南設廠，被視為最有可能

取代中國的下一個「世界工廠」。

其次，越南移工在遷移地點上目前有更多選擇，台灣未必成為

首選。根據越南勞動榮軍與社會部海外勞工管理局統計，2018年台

灣接收 47,700名越南勞工，居於首位，日本市場其次，接收 43,987

人。到了 2019年，日本超越台灣，成為越南勞工最大輸出國，全年

將近 15萬名赴海外就業的越南勞工中，超過五成（約八萬人）前往

日本，顯著領先台灣（54,480人）與韓國（7,215人）。5韓國、日本

對移工需求大幅成長，由於薪資明顯高於台灣、移工負擔費用相對

低，雖然語言學習與技能訓練的時間可能長達一年，仍吸引越南移工

高度興趣，尤其大學畢業生。實習生（TITP）是越南移工到日本工作

的主要管道，組合的服務費是由雇主而非移工支付，但移工仍需支付

5 越南勞動榮軍與社會部（MOLISA）海外勞工管理局，http://news.chinhphu.vn/Home/
VN-sends-147387-workers-abroad-in-2019/20201/38424.vgp，取用日期：2020年 9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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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到五千美金的語言學習與技能訓練費用（Asato 2019）。6

由於越南高等教育快速擴張，7估計有超過二十萬的大學畢業生

面臨國內失業困境，但他們也對出國工作條件有更高期待。Thu Hong 

Khuat（2019）指出，越南政府對於出國工作的論述近年有明顯轉

變。之前將勞力輸出政策定位在解決國內貧窮與失業、增加國家外匯

收益，2017年後，政府官員發言轉為強調旨在「準備未來的人力資

源」，期許移工返國後為祖國發展經濟提供技術與專業，並強調越南

移工應加強語言與技能訓練，以追求更高薪資與競爭力。

總結來說，雖然台灣聘僱的越南移工人數持續成長，尤其反映

製造業需求增加，但深入爬梳資料後，我們發現招募許可與實際聘僱

人數出現落差，顯示招工已經日益困難。越南國內經濟成長、高教擴

張，加上輸入國選擇增加，對於年輕世代、教育程度較高的越南移工

來說，期待海外工作技術與勞動條件提高，台灣市場不再是他們的首

選。

（二） 國家管制變化：移工權益保障提升，但仲介費並無

顯著降低

在過去，由於移工勞動力的需求明顯低於供給，讓台灣仲介與雇

主在跨國交易過程中有較大權力，如今，跨國移工市場的權力槓桿，

從輸入國（台灣）支配的買方市場，逐漸轉向為輸出國得以抗衡的賣

方市場。除了市場優勢衰退，國家管制強化也在近十年間發生關鍵變

化。尤其是《就業服務法》及《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等

6 日本因應人口老化與勞動短缺等問題，自 1990年代開始便以「實習生」、「留學生」
等名義引進外國勞動力。近年來陸續開放新制，包括 2008年開始與菲律賓、印尼、
越南政府先後簽訂 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招募護士與看護實習生
（Lan 2018）；2017年開放介護學校的外國畢業生留日工作，考得證照後可長期居留；
2019年進一步修正《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開放「特定技能」簽證，首度以勞
工範疇引進外籍勞動力，預定在五年內引進 34萬特定技能勞工，保障與日本國民相
同的最低工資（16到 20萬日圓）。儘管新增特定技能簽證，TITP管道仍繼續保留，
招募人數也最穩定。台日移工招募體制比較請參見 Lan（2022a）。

7 越南高教機構數量從 2008年 160間大學，至 2018年增長到 236間大學；高等教育毛
入學率從 2000年 9.4%提升至 2014年 30.5%（陳怡如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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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改，對於移工勞動權益在以下三個方向有正面提升。

首先，延長移工在台工作年限：從 1998年最長可居留年限為

3年，到 2001年放寬為 6年、2012年延長至 12年，2015年再度修

法，允許外籍看護工經評點制度，8可展延至 14年。

其次，擴大雇主配額與聘僱資格：2010年確立製造業引進外勞

的「3K五級制」，外勞配額不再有總體控管，依所屬產業將可聘用

外勞總人數比例改成 10%、15%、20%、25%、35%五級制，自由貿

易港區更提高到 40%。2013年後，一般產業可用外加就業安定費方

式取得外籍勞工配額，新增投資案與台商回台投資案有外勞增額、免

外加就業安定費等優惠。9另外，也陸續放寬可聘用外籍看護工之雇

主資格。10

最後，放寬移工轉換雇主規定：2016年《就業服務法》第 52條

修法後，廢除外籍移工三年應出國一日再入國工作的規定，移工在契

約三年期滿之後，可選擇直接留台續聘；不與原雇主續聘的移工，若

能找到新雇主，得以「期滿轉換」。此外，2008年後也開放「期滿

前轉換」，在雙方合意或三方合意的狀況下，移工可以與原雇主解

約，轉換為新雇主工作。

上述政策改變，部分反映國內外人道基礎建設的施壓。例如，

2015年美國國務院《年度人口販運報告》（Traffi  cking in Persons 

Report）批評高額仲介費與母國債務有強迫勞動的嫌疑（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國內移工團體的長期努力也功不可沒，

8 評點分為「專業訓練」及「自力學習」兩大項目，其中，「自力學習」項又細分為「語
言能力」、「工作能力」及「服務表現」等 3個小項目，加總各項目得分 60點以上
者為合格。

9 2013年後實施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外籍勞工配額機制，雇主可在每名外勞就業安定費
2,000元的基礎上，額外支付 3,000、5,000、7,000元，以提高 5%、5-10%、10-15%
等核配比例，但總比例不得超過 40%。此外，新增投資案可附加 5-10%外勞配額，前
三年免外加就業安定費；符合一定資格要件之台商回台投資案，可附加 15-20%外勞
配額，前五年免外加就業安定費。

10 現行規定巴氏量表在 35分及其以下者（需全日照護），符合聘僱外籍看護工資格。
2012年，80歲以上老人放寬為巴氏量表 60分（嚴重依賴照護）。2015年後，進一步
放寬 85歲以上長者的申請資格為輕度依賴照護需要，亦即巴氏量表評估有任一項目
失能即可聘僱。



越南牛頭與台灣仲介：跨國招工網絡的彈性重組　19

如多個組織組成台灣移工聯盟（Migrants Empowerment Network in 

Taiwan, MENT），積極向立法委員遊說，並且動員群眾走上街頭。

此外，修法壓力也來自雇主，因移工三年出國一日出現聘用空窗期，

造成人力調度困難。

雖然越南招工變得相對困難、台灣政府也強化去商品化的管制，

仲介費的總數理應降低，但我們的調查發現未必如此。相對而言，聘

僱菲律賓移工為主的電子業、印尼移工為主的看護有明顯變化，雇主

開始承擔較多的招募成本，甚至出現零仲介費的狀況（見後說明），

但主要受僱於傳統產業的越南移工仍要付出五千到六千美金的仲介

費。我們從受訪越南仲介與離職台灣仲介所拼貼出的仲介費分配模

式（表 3），跟王宏仁、白朗潔（2007）十多年前的調查只有細部差

異。

表 3　越南製造業移工仲介費用（美金）

項次 內容 越南政府規定 越仲實際收費

1 越南仲介費

（包括向國營仲介借牌費約 100美金，
及越南政府抽取人頭稅約 50美金）

1,500 1,500

2 牛頭費 300-500
3 勞務輸出服務費（海外款） 1,930 1,800-4,000
4 防逃跑押金 1,000
5 機票 250 200-250
6 外語學費 126 126
7 基礎設施培訓學費 26 26
8 文件、行李箱、制服 51 51
9 健康檢查 31 60
10 加入海外就業支持基金會 5 5
11 簽證費 66 99
12 護照 10 10
13 司法紀錄（良民證） 5 5
　 總計 4,000 約 5,182-7,630

資料來源：簡永達（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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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台灣仲介收取的「勞務輸出服務費」（或稱「海外

款」），估計高達一干八百到四千美金之間，11占據仲介費最大比

例，也是影響總金額浮動的主要因素。為何面對招工困難的台灣仲

介，仍有議價空間收取高額海外費？

針對上述市場供需、國家管制等環境變化，我們在以下兩節檢視

台越兩地的仲介業者如何彈性重組招工網絡，與科技、管制、人道等

遷移基礎建設互動。在越南端，仲介透過網路科技，發展出更加水平

分散的招工網絡，層層分潤下難以降低媒合成本。在台灣端，招募越

勞的仲介多為中小型機構，面對同業激烈競爭、國家管制強化，發展

出遊走法律邊緣的服務模式，也以快單、加班時數來增加聘僱許可得

以轉換的商品價值。

五、越南仲介基礎建設的變化：

招工網絡的水平分散與網路媒介

越南招募移工的媒介並非垂直組織分工，而是水平合作網絡，可

用圖 4表示。長期以來，越南政府嚴格管制仲介公司牌照，全國僅限

五百多家國營仲介公司持有執照。12因此，多數跟台灣仲介往來、實

際運作的仲介公司必須「借牌」才能經營，招募每個工人時必須付出

一百美金左右給有牌仲介公司。

越南仲介公司內部通常分為三個部門：海外部負責與海外仲介

聯繫、文件部負責辦理移工的簽證、體檢等文件業務，招募部則負責

與牛頭聯繫。他們與多位牛頭合作，彼此沒有合約關係。牛頭的主要

工作是招募工人、在當地協助辦護照與良民證，之後帶去河內的仲介

11 雖然大多數台灣仲介矢口否認曾向越南仲介收取海外款，但亦有離職員工坦承台灣仲
介會從其中收取，與越南仲介說法非常一致。我們比對受訪資料推估出這些數字，其
中部分直接經手相關業務的仲介也出示海外款的簡訊、收據、對話紀錄作為證據。

12 越南勞動榮軍與社會部新聞稿，http://english.molisa.gov.vn/Pages/News/Detail.aspx?
tintucID=224969，取用日期：2022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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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訓練中心。牛頭費的市場行情在三百到五百美金之間，付款方

式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牛頭先向工人收取仲介費，該數額會比實際

交給仲介的多三百到五百美金，牛頭拿給仲介時就扣下這筆費用，仲

介公司通常不過問數字高低；另一種是由工人支付全額仲介費給越南

仲介，等到工人出國滿一個月後，越南仲介再匯款給牛頭，看帶了多

少工人來，一個月結一次。牛頭也可能透過其他牛頭來轉介工作或工

人，因此，衍生出「大牛頭」的階層差異。通常每轉一個介紹人，就

會減少一百到兩百美金的利潤。

在過去，越南仲介公司多依賴當地頭人（如村長）或返鄉移工擔

任「傳統牛頭」，經由在地鑲嵌的人際網絡建立信任關係。傳統牛頭

透過當面拜訪、口語溝通、陪伴帶路，讓鄉下工人對於城市生活有所

了解，熟人網絡也讓移工家人對未知旅程略感放心。約在 2018年前

後，科技基礎建設重新組裝了海外端的招募機制，善用臉書、通訊軟

體的「網路牛頭」，使用網路平台張貼工作訊息、招募工人。

越南的科技基礎建設近年來快速發展，不論是網路、行動電話或

社群媒體的普及率都大為提高。越南行動通訊用戶共有 1億 4,580萬

人，是越南總人口的 1.5倍，主要因為越南人習慣同時擁有雙門號，

或一個人使用好幾張預付卡門號，其中預付卡門號便占了總用戶數的

八成九。至 2020年 1月底，越南約有 6,817萬網路使用者，占總人

口七成，人數上較去年同期成長 10%，約增加 620萬人。每名使用者

圖 4　越南招募移工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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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平均上網 6.5小時，其中大部分人（九成六）透過手機行動網路

上網。社群媒體使用者共有 6,500萬人，佔總人口六成七，使用者人

數比 2019年同期成長 9.6% （增加 570萬人），每人平均擁有 8.9個

社群網站帳號。其中最受歡迎的社群網站是臉書（九成），另外有七

成四的人在過去一個月內曾使用了越南聊天軟體 Zalo和臉書的通訊

軟體Messenger（DataReportal 2020）。臉書是網路牛頭主要貼文平

台，後二聊天軟體則是移工與網路牛頭接觸的媒介。

（一）從傳統牛頭到網路牛頭

秋水（化名）是越南一家仲介公司主管台灣業務的工作人員，

曾經在台灣就讀中文系。她藉由網路群組可以接觸到其中約七十多

位牛頭，這些網路牛頭大部分人在越南，許多是返鄉移工。她要找工

人時，就把訊息發在群組上，牛頭們會各自傳遞訊息給自己臉書上的

工人。這些牛頭不只跟秋水合作，也會跟其他仲介公司合作。秋水這

麼描述當代牛頭：「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當牛頭），看他的能力怎麼

樣，他們要怎麼去找這些工人，就看他的能力。」「人人可當牛頭」

的說法，呈現網路牛頭不再是一個固定的職業位置，他們與仲介或工

人之間也不是穩定的合作網絡，而是一個零星交易的彈性結盟。

阿應（化名）是來自中越河靜省的網路牛頭，受訪時 26歲的

他，20歲時念了一年大學後，去台灣工作四年，2018年回到河內，

先在一家越南仲介公司當國外業務，目前在專辦台灣留學的仲介公司

教中文，兼營牛頭「打工」。傳統牛頭的人際連帶是家鄉的在地網

絡，網路牛頭則是植基於跨國移工的網絡。阿應現在對口的越南仲介

公司人員，曾在一家台灣仲介公司擔任翻譯，兩人因此在台灣認識。

回越南後，這位翻譯自己也做過牛頭，現在則跟多位返鄉移工牛頭合

作。阿應這麼描述網路牛頭的工作：

我現在沒有在仲介公司工作，就是合作關係。每個月就看我

可以介紹多少人，不算每個月薪水。我沒有直接跟勞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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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都是介紹到仲介才可以⋯ ⋯現在不用在村子找人，網路

上就可以，網路上有很多社團。這是我的打工，所以我不要

做太多，有人要去我就幫忙介紹而已。如果有人要去工作，

我去幫他們找適合的秉工表，再看他們要不要這個工作，因

為很多人有要求的，他們要公司在這裡那裡，像是要在桃

園、台中還是高雄，有些人挑工作，有的工作可以做有的不

做，很多人要加班很多的，有人不要求加班只要去台灣就可

以，還要看他們的要求啦，我再幫他們找。

所謂「秉工表」（或招募單、聘工表）描述招工的工作內容，

包括公司對工人的要求、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基本薪水、加班時

間等。根據台灣雇主取得的招募許可函，台灣仲介準備相關資訊與內

容，然後由越南仲介翻譯為越南文，再傳給網路牛頭在臉書上發布。

同一張秉工表可能被多位牛頭所轉貼，工人看到有興趣的工作，就私

下跟網路牛頭用 Skype或其他 app聯絡。兩位越南仲介描述秉工表的

內容與功能：

我會做這個招募單，po在臉書上，然後像這樣子我會寫很

清楚：這家公司叫什麼名字，在哪個地區、他是做食品的，

然後它要求如何，要幾個人？四個男的，20-30歲，身高多

少？ 165以上，然後他沒有得什麼 A、B肝（炎）的，沒有

病史。然後薪資如何、加班如何、食宿費會扣多少。其他的

沒有寫詳細，我會說按照勞基法的規定。然後這裡面有（台

灣）公司的網站，他可以去那邊仔細的看工作項目。

（單子）上面就會講到，比如說加班 40個小時、60個小

時，這個寫刺青不要，做電焊的工作，在哪裡、費用多少都

會寫。但我們不會把越仲的公司傳上去，有的會傳（台灣）

雇主名字，有的不會，只是把單子傳上去，雇主要找那樣的

工人，然後加班時數多少？在哪裡？大概的資訊，然後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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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你看那個條件，你工人符合的話，你就私下跟我聯

絡，就不會在群組裡面講了。

由於台越勞動力市場供需出現變化，年輕越南工人對於工作地

點、條件，尤其是加班時間影響薪資高低，多有偏好與要求。透過臉

書等網路平台，移工容易取得聘僱資訊，也可以比較後再行選擇。像

阿應這樣的返鄉工人／網路牛頭，強調基於他曾在台灣工作，可以幫

助橋接台灣與越南的資訊和生活落差，也能保護工人免於越南仲介公

司提供不實資訊。阿應這麼描述：

我剛開始去台灣的時候，什麼都不了解啊。現在有人要去的

話，我幫他們解釋，哪一個公司好，哪一個公司不好⋯⋯ 

他們（工人）不知道怎麼跟仲介公司聯絡啊。（訪問者：不

是 google就有了？）但他們不知道哪家公司好哪家不好，

他們找我的話，他們可以知道我是什麼人，如果他們感覺我

是不好的人，他們可以不要選我，可以選別人。仲介公司廣

告都寫很好，可是你不知道真的還是假的，哪家仲介都一

樣，都寫得很誇張，秉工表都是寫很好的，翻譯以後也不知

道是真的好還是假的，比如說台灣有家公司，我不講哪家

啊，可能說上班八小時、沒有加班，可是越南仲介就寫一天

加班四個小時，有這樣的，很誇張的。那家公司我有認識

的，我問就知道了。

相對於傳統牛頭費（一人五百美金左右），網路牛頭收費較低，

約在兩百到三百美金之間。但是，手頭上沒有適合工作介紹的網路牛

頭，會將移工再轉介給其他網路牛頭，每轉一手會增加分潤費用，工

人需支付的牛頭費用總和仍落在三百到五百美金之間。傳統牛頭會在

移工家鄉協助辦護照與良民證，藉由其在地連帶協助打通地方官僚環

節，但不在同一地方的網路牛頭並無提供這項服務。移工必須自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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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件，現在也可以到河內再行處理。根據受訪移工，許多網路牛頭

不會親自帶他們搭車或辦理文件，甚至從頭到尾沒有親身接觸，只在

網路上互動，有些只提供仲介公司地址和電話，讓他們自行搭車到河

內與仲介公司聯繫。

由於缺乏在地人際網絡鑲嵌，網路牛頭跟工人之間忠誠與信任關

係有限，加上市場上招工困難、數位資訊透明，網路牛頭數量暴增，

因此抽佣費用不可能太高，否則工人可能被其他牛頭搶走。因此，現

在有些牛頭會先向工人收取押金、陪工人去做體檢，或提早帶工人去

訓練中心，都是為了確保未來能夠取得牛頭費。如一名越南仲介所

言：

一般是工人中選（被雇主挑中）後會交一部分押金，給五百

到一干美金。然後有確定入境的日期，在入境日期前一兩天

到三天或者更早會繳清。牛頭現在管工人比較嚴了，因為現

在競爭很大，如果你讓工人在外面亂跑，遇到另外一個牛

頭，工人就會被帶走了。所以他們都跟著工人住在一起。如

果要來公司的話，牛頭也去接工人過來，很少讓他們自己跑

來的。

在開放的網路平台上，網路牛頭把自身的流動經驗轉換為商業利

基，動員跨國的人際網絡與社會資本，宣稱可為移工橋接台越兩地的

資訊與體驗落差。然而，不像傳統牛頭透過社會鑲嵌來約束和仲介公

司、工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網路牛頭和仲介、工人的關係都變得更加

彈性、流動、市場化。不僅仲介擔心其他仲介會用更高價格搶牛頭手

上的工人，牛頭也擔心工人被其他牛頭拐跑。

（二）為什麼仲介公司仍需要牛頭？

如果招募過程已經可以網路化、去鑲嵌，為什麼仲介公司與工人

仍需要牛頭的中介？為何仲介公司不直接透過社群平台來招募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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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仲介公司透過牛頭將招募外部化有以下兩個優點：分散招

募壓力，以及外包客訴壓力。

由於招工日益困難，透過網路牛頭到處撒網，可以分散仲介公

司的招募壓力。越南仲介阮紅梅（化名）描述「之前去鄉下宣傳的時

候還去發傳單，去車站、去路上發傳單」，但現在已經完全不做實體

宣傳與招募，都透過網路、臉書招募，降低仲介公司的人事與時間成

本。網路牛頭阿應這麼描述：

因為仲介公司現在沒有人，他們沒有人可以找工人，所以找

很多牛頭啊，你是帶一個人來也可以，找很多人也可以。仲

介公司現在人很少，所以他們要跟很多牛頭合作，一個人可

以介紹一個人，十個人可以介紹十個人，他們（仲介）可以

自己找，可是他們不找，他們還有其他工作。

更重要的是，在招工日益困難的狀況下，透過返鄉移工作為網路

牛頭，體現成功經驗，來激發潛在工人出國的渴望，並宣稱提供更明

確、有利的工作內容（如加班時數多、離城市近等）。一位越南仲介

這麼描述：

以前是比較好招募啦，對不對？因為我們越南是一個在發展

當中的國家，所以很多外國進來投資，然後工人也是還可以

（在國內）找到好的工作。所以變成願意出國的人變少⋯⋯ 

現在幾乎他們（工人）都是在 FB上面看到的，因為他們會

有連結在台灣工作的工人，他會知道有一些待遇很好，或者

薪資也是穩定的，雖然我們（越南）是在發展的，在台灣工

作他們還可以賺得到錢。

善於使用科技媒體的年輕移工不僅期待較理想的勞動條件、較透

明的招募資訊，也具有比較高的權利意識，出國後若面臨勞動條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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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或提早回國，可能要求仲介公司退還部分仲介費。隨著這種狀況

越來越常見，仲介公司可運用牛頭中介來外包移工客訴的風險。網路

牛頭阿應便抱怨這一行越來越難做，不僅因為門檻低、競爭激烈，也

因為移工客訴的對象，往往是牛頭，而不是仲介公司：

現在（牛頭）越來越難做，因為越來越多人做，而且壓力越

來越大⋯⋯因為如果這是朋友介紹你到台灣工作，工作不

好、賺不到錢、沒有加班的，他們都不是找仲介公司，都是

找你啊。因為你介紹給他，不是仲介公司啊。在你介紹給他

的時候，你都是跟他們說這個工作多好多好，如果來台灣這

個工作跟你說的不一樣，他們都會找你啊，不會找仲介啊，

就會講都跟你說的東西不一樣啊。

網路牛頭由於標榜招募資訊透明，比傳統牛頭負擔更多的客訴責

任，但網路也更容易散布不實資訊。有些仲介公司為了爭取工人，提

供不實秉工表內容，甚至有牛頭張貼已過期的秉工表。一位在越南仲

介公司擔任翻譯的受訪者描述：

他們（牛頭）可以有很多秉工表，一部分是因為他們跟很多

的仲介聯絡，一部分是他們專業的事，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你

講，嗯⋯⋯是因為他們放舊的秉工表上去，可是這個工作是

沒有的，就是方便他們找人而已，如果要人來的話，他們可

以介紹這個工作是這樣這樣，要人來而已，這樣有很多的。

我不要這樣做，這樣太假了，他們可以這樣賺很多錢，我不

要啊，這樣心裡感覺不好。

簡言之，網路化、彈性化的招募網絡對於越南仲介來說有多重

好處：他們透過網路牛頭可以更有效率地透過廣泛網絡找到工人；雖

然植基在傳統牛頭人際網絡的信任關係也隨之消失，一旦工人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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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工作不符預期，很難找到中間人究責。善用科技媒體的年輕移工

和網路牛頭之間的關係，混雜了信任與疏離。雖然兩者不像傳統牛頭

共享地域連帶的道德經濟，但比起仲介公司來說，移工還是比較信任

網路牛頭，他們在選擇工作時除了考慮看似客觀的數字（如薪資、加

班時數），還需要有人給予情感上的鼓勵與建議，曾經從事或現任移

工的牛頭正可填補這個空缺。相應的是，當工作不如預期或出現爭議

時，移工容易回頭找牛頭（而非仲介公司）抱怨，因為他們是當初說

服移工接受工作的人。不過，網路互動也比實體人際關係更容易關

閉，網路牛頭如果頻繁收到某位移工的抱怨，可以輕鬆地在社群媒體

上封鎖對方、失去聯絡。

（三）為何越南移工的仲介費沒有降低？

在十多年前，越南仲介願意給台灣仲介高額分潤的原因在於，當

時台灣是越南勞動輸出的主要目的地，加上台灣廠工配額少、有意赴

台工作的越南工人多，因而產生台灣仲介的尋租空間。那麼，隨著市

場供給改變、政府管制增加，為什麼越南移工仲介費仍然沒有顯著下

降？為什麼台灣仲介相對於越南仲介仍有充分議價權力？受訪的一位

越南仲介這麼解釋：

為什麼台灣仲介可以拿這個錢？目前只有台灣一個市場比較

穩定。之前還沒有開放其他國家，只有台灣這邊跟馬來西

亞，日本那時候很少。我們不可能去跑國外市場那麼多，所

以要集中。再來，我們（越南）真的只有體力工而已了，體

力工是沒有什麼專業，所以就只有去那邊做工人而已。你說

去日本、韓國、德國那些都很難，他需要有執照，要有工作

經驗，然後技術比較高。（問：所以台灣對你們來講，它是

比較簡單的？）對啦，只要是農民都可以來工作，不要學

歷，有一些高中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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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於越南仲介來說是最穩定與門檻低的市場。僅管近年來增

加了日本、韓國等選項，但日韓市場的語言門檻高，移工必須經過半

年以上的語言學習，還要通過語言考試，這些都讓工人卻步；或者，

有些人在學習日語或韓語的過程中會被仲介慫恿「先去台灣工作看看

再說」。相對於日韓，台灣傳統產業對廠工的專業要求低，除了性

別、年齡、身高體型外，少有學歷、語言、技術方面的要求。加上聘

用流程速度快、等候時間短，以及小規模的越南借牌仲介仍傾向推銷

台灣市場，學歷偏低的越南移工仍會選擇台灣為目的地。

既有文獻分析對仲介費的討論，多集中在金額議價，忽略了跨

國流動過程中官僚管制造成的不確定性如何影響時間成本的計算。

對於台灣仲介來說，從越南招工的時間成本最低，從牛頭招聘到工人

入境，大約只要兩週到一個月，若是從菲律賓、印尼聘工，辦理文件

或訓練課程至少要花兩個月時間。對於越南仲介來說，聘僱時間縮短

可降低勞動力庫存成本。例如，雖然幾乎所有越南仲介都設有培訓中

心、宿舍，規範勞工出口公司的辦法中也對移工培訓課程有一定規範

（共 74小時），但實際執行不彰（張書銘 2018）。越南仲介阿忠這

麼描述訓練中心的功能：

我也有訓練中心，可是你看工人哪有想學，大部分都沒有訓

練，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啊。從找到我們到去台灣只要兩個禮

拜，他們要辦文件，還要跟財務公司借錢，15天耶，最慢

一個月以內，一定都讓他們出國，從牛頭帶來我們公司開始

算。印尼的要兩個月，所以你看為什麼不用印尼。不是台灣

給單才可以去找，那樣太慢，（我們）一直手頭上都有工

人，他們（台灣仲介）不要等，我也不要讓他們等。

這樣的移工訓練中心，目的不在技能訓練，更近似一個移工勞動

力倉庫。為了應付台灣雇主快單的需求，越南仲介必須「養移工」，

在還沒有拿到聘僱許可前就先行招聘，「養」在訓練中心裡。如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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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方面增加仲介的「庫存成本」，另一方面也會引起等待工人的

不滿；因此，一旦接到台灣仲介單子，即使利潤不高，越南仲介也要

趕緊把工人送出去，盡量降低勞動力庫存。13如以下越南仲介所說，

在經營成本、工人申訴的雙重壓力下，他們願意接受台灣仲介海外款

的要求，以換取聘僱時間的縮短：

我講（海外費）是市場的規定，每個人都拿這樣。這是台灣

仲介決定的，他會給我條件，我要的仲介費（佣金／ 海外

款）是這樣，你同意嗎？你同意就合作，不同意就算了。如

果我們工人很多，我們也很麻煩啊，不讓他趕快出去，他們

會告我們啊。

對於越南仲介來說，不得不讓台灣仲介拿走大半利潤，也受到

經營模式發展路徑的限制。如前所述，多數越南仲介是規模相當小的

借牌公司，沒有能力經營多元化國外市場，或是門檻高的日本市場。

僅管目前市場動態已有消長，他們仍不敢減少給台灣仲介的佣金。此

外，2016年修法也對仲介費的定價產生了弔詭影響，由於海外聘僱

單子減少，增加了來台工作位置的價值，如同一位越南仲介所言：

因為（台灣）政府現在是有規定說有續聘的部分，不用找新

的工人。續聘的工人可以到 12年，對。所以變成新的機會

很少，名額變少，因為他就用舊的，他就不用再找新的，沒

有簽新合約。所以也是很競爭，為什麼台灣的單很有價值是

這樣。

13 根據 1095工作室的田野調查及網路問卷，越南政府規定赴海外工作移工需受訓 148
小時（約一個月），但實際上，若台灣雇主急需工人，訓練時間會縮短不少。從 33
份越南在台移工問卷看來，1位完全沒有受訓、8位受訓時間在 14天內、9位受訓時
間在 14天至 1個月，12位受訓時間在 1個月以上。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
re/1095migrantworkers/132014，取用日期：2020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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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工作位置商品價值的因素，除了工作年限長短，還有加班時

數高低。對於越南仲介來說，越南的收費是固定價格，可浮動的是台

灣仲介要求的海外款，這筆金額的高低取決於聘工表上加班時數的高

低，因為影響到招聘工人難易。根據受訪的越南仲介，一張沒有加班

或加班時數有限的單子，海外款或佣金的數額可能會降低到二千五百

到三千五百美金之間。

對於逛網路平台尋找工作機會的潛在移工來說，加班時數是評估

工作好壞的最重要基準，他們願意為此多付仲介費，期待未來工作時

可以換取更高的薪資。在這條產業鏈裡，從工人到台灣雇主之間需要

經過三個中介者：牛頭、越南仲介、台灣仲介，每個人都有捏造加班

時數、抬高商品價格的動機。剛從台灣回越南不過半年，前一份工作

在越南仲介公司當翻譯的阿應也回憶：「經理會把台灣仲介發來的聘

工表交給我翻譯，叫我在加班時數這欄寫每個月 60小時⋯⋯可能本

來只有寫『一般』、『依公司淡旺季而定』。」如此一來，網路招工

雖然為移工帶來彈性與選擇，卻也增加觸及不實工作資訊的風險（簡

永達 2020a）。

六、台灣仲介產業的分化：傳產仲介的

經營策略與招工網絡境內重組

隨著海外招募困難又面對國家強化管制，台灣仲介的經營模式與

策略出現了更多的分化，不僅規模大小呈現兩極化趨勢，收取仲介費

模式也依照產業部門出現明顯差異。我們從勞動部網站下載 2010 到 

2019 年仲介評鑑資料，將仲介業名冊與雇主資料交叉分析後發現，

經營廠工、看護與漁工的仲介是三塊高度分割的市場。在專營廠工的

一千多家仲介裡頭，僅有九間是每年引進超過兩千人的超大型仲介，

服務對象多是電子業的大型工廠，因此他們有足夠資本與訂單，可透

過在海外經營仲介的垂直整合來減低交易成本。其餘的，另有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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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年引進移工人數不到 250人的中小型公司，服務雇主多是 3K行

業、傳統產業（簡永達 2020c）。

此外，不同產業通常會集中聘僱特定國籍的移工，如電子業偏好

英文能力好的菲律賓移工，家庭看護工集中在印尼女性，14傳統產業

移工則多來自越南。根據勞動部 2020年 7月底統計，電子業聘僱移

工近八成來自菲律賓，越南籍僅占 16%。雖然越南移工佔全體製造業

移工的四成五，但多數受聘於傳統產業，十九萬名越南移工中，超過

五萬人集中在金屬製造業。15

以下我們先簡要描述服務電子業與看護工雇主的仲介業者，在

經營方式與仲介費如何出現變化，然後將分析重點放在服務傳統製造

業、招募越南移工的仲介業者，在腹地小、激烈競爭下發展出的生存

與牟利策略。

（一）電子業與看護工

俗稱「瓶蓋」（蘋果概念股）的電子業，僱用移工的人數規模

最大，也是大型仲介業者爭取的合作對象。近年來，在跨國供應鏈稽

核的壓力下，台灣電子業廠商逐步落實「移工零付費」原則，自行吸

收移工仲介費用。除了電子業，台灣紡織廠也開始感受到國外買家壓

力，仲介營利模式開始出現變化。

全球供應鏈的生產模式，加上跨國公司與國際 NGO等人道基

礎建設的策略結盟，迫使台灣下游廠商改變移工收費方式。「責任

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是目前

全球規模最大的產業聯盟，前身為電子行業聯盟（Electronic Industry 

14 看護工可再分為養護機構看護工與家庭看護工，據勞動部截至 2022年 2月底的統計，
養護機構看護工約有七成是越南籍。本文所述看護工的買工費改由雇主負擔的仍僅限
於家庭看護工。根據我們對台灣仲介業者的訪談，由於機構看護工的薪資待遇與勞動
保障基本同於產業移工，因此仍會被收取海外款，仲介費約在三千五百到四千美金左
右。

15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產業及社福移工人數，按國籍及行業分。https://statdb.mol.
gov.tw/evta/jspProxy.aspx?sys=100&kind=10&type=1&funid=wqrymenu2&cparm1=wq14
&rdm=I4y9dcIi，取用日期：2020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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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由美國一眾電子業大廠於 2004年發

起，成員包括英特爾、惠普、IBM、戴爾、飛利浦、蘋果等。為了回

應媒體對「血汗工廠」的批評，這些跨國公司共同提出跨國供應鏈稽

核。2018年，RBA聯盟派第三方驗證的稽核員合作到台灣驗廠後，

批評移工必須支付高額仲介費，有債務勞動的嫌疑。16為此，RBA向

全球供應商發布準則：所有勞工不應為受僱而支付任何費用，當然也

包括外籍移工。2019年，聯盟再次針對台灣稽核結果公布更詳細文

件，載明台廠需要替移工支付的費用：17除了母國仲介費，還包括辦

證、培訓、來回機票費，以及入台後每月繳給台灣仲介的服務費，甚

至要求追溯至 2016年後入國的移工都必須由廠商退還費用（簡永達 

2020b）。

對於仲介業者來說，廠商不再收取回扣，甚至願意支付仲介費、

服務費，當然有利無害，然而，受訪仲介也表示，有些大型廠商會

要求在每年支付的服務費上給折扣，如砍到每人每月 1,200元，或壓

低宿舍、膳食的收費。基於規模經濟的優勢，大型仲介公司靠收取

服務費仍能維持穩定利潤。許多大型業者也發展出宿舍管理、團膳、

文康活動、海外匯款、購物平台等多角化服務來建立品牌（王裕衡

2017）。宿舍管理更是大型仲介的新興發展方向，許多收購倒閉旅

館、瀕臨破產的大學宿舍，或是鄰近工業區的建地，以興建移工宿

舍，來因應勞動部 2021年初開始上路的「廠住分離」原則（簡永達 

2020d）。18

外籍看護工的仲介費用也出現明顯降低。在台灣政府尚未規範月

16 RBA 2018 Annual Report，https://issuu.com/eiccoalition/docs/rba2018annualreport，取用
日期：2020年 9月 18日。

17 RBA Trafficked and Forced Labor–“Definition of Fees” (January 2020)，http://www.
responsiblebusiness.org/media/docs/RBADefi nitionofFeesJan2020.pdf，取用日期：2020年
9月 18日。

18 由於發生幾場工廠火災造成移工傷亡，勞動部在人權團體壓力下，2021年 2月 18日
開始推動新修正的「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裁量基準」，將外籍移工的生活空間
拉到每人 3.6平方公尺以上，符合國際勞工組織標準，並且要求雇主簽下切結書，保
證「移工居住空間是否做到廠住分離」、「居住地點屬於哪類危險場所」，作為未來
歸責雇主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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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服務費之前，引進看護工的仲介通常先支付五萬台幣的「買工費」

給印尼仲介，移工來台後的前面 12-15個月需從薪資中扣除 8,000-

10,000台幣的「服務費」或「貸款」（藍佩嘉 2006）。近來由於招

工困難，「買工費」改由雇主負擔，仲介在挑工前就會先跟雇主收

取一萬五到三萬台幣不等的費用，作為買工費及文件費，之後再按

照印尼政府規定跟移工收取相關費用，包括機票、護照、體檢等。19

招募家庭看護工的台灣仲介利潤主要來自每月收取服務費（第一年

1,800、第二年 1,700、第三年 1,500）。根據一位仲介的訪談：「現

在願意做看護工的（仲介）越來越少，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塊幾乎被

綁死，幾乎沒辦法賺到什麼錢。」加上申請流程長達三到四個月、又

缺乏規模經濟來分攤成本，服務家庭類雇主的仲介多為小型家庭企

業，以提供客製化日常服務（如生活翻譯、調解勞雇問題）為經營的

賣點。

僱用個別移工的家庭類雇主，由於時間彈性、議價能力較低，受

市場供需變化的影響相對顯著，造成看護工仲介費用降低。台灣家庭

的照護需要持續增加，但招募外籍看護工大約從十幾年前開始就越來

越困難。在跨國看護市場中，台灣與其他輸入國對於看護的需求都持

續提高（台灣雇主要跟其他國家競爭），但印尼移工在看護工市場佔

支配地位（缺乏其他國家移工競爭），加上台灣法令維持看護工相對

較低的薪資與勞動條件（此工作位置是價值低的商品），海外勞工對

於這個辛苦、需跟雇主同住、又相對低薪的工作意願降低。一位受訪

台灣仲介描述這樣的轉變：

女傭的部分現在已經變成是賣方的市場，台灣的仲介必須要

付錢，然後跟他（海外仲介）買（移工的）履歷表，因為我

需要有履歷表給我的客戶（台灣雇主）看，還沒有輸入勞

19 這些金額依照印尼政府規定透過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辦理貸款，移工分九期繳納，總額
將近六萬。過去還有所謂「第二張貸款」，也就是以借貸之名收取仲介費，但在看護
工招工困難下已越來越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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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就要先買履歷表，不然我沒有東西可以賣。你只有先付

一萬五到兩萬給人家，人家才會給你履歷表，大概也只有一

到兩張。

除了市場供需，輸出國介入也是造成不同產業、國籍移工處境差

異的重要因素。Chang（2021）觀察到印尼的看護工、製造業移工輸

出台灣的模式近年來出現明顯差異：看護工市場運作已轉變為賣履歷

表（selling a resume），招工成本多轉嫁到雇主身上，但印尼製造業

移工仍需付高額仲介費來買工作（buying a job）。這樣的職業與性別

差異主要因為印尼政府對於看護工市場有較多介入和管制，透過訓練

與證照強化看護勞動力的價值，而對製造業移工採自由放任的態度。

菲律賓與印尼政府，近年來面對國內要求積極保護國外公民的壓

力，不時透過雙邊會議與台灣政府談判議價。菲律賓政府 2020年頒

布強化海外勞工保護的 RA10022 法案，隔年開始嚴格取締超收仲介

費，鼓勵移工檢舉，並從官方施壓要求仲介退費（陳炯志 2020）。

在印尼政府壓力下，台灣勞動部在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定型化契約裡

明確規範雇主應付費用，2020年 8月，印尼政府進一步要求海外雇

主支付全部仲介費用。20 2022年 3月 18日，印尼政府以台灣未執行

「移工零付費」方案，拒絕驗證印尼家事移工契約。經過五個月協

商，印尼政府同意台灣以調漲看護工薪資取代零付費方案。勞動部

於 2022年 8月 10日公布，新引進的家事移工月薪資不得低於兩萬元

（關鍵評論網 2022）。

相對起來，越南政府對於海外移工的保護性措施相當有限，雖

然對移工來台的收費項目多有規範，但實務上對海外費的管制相當

有限。王裕衡（2017: 33）觀察到，2016年後，除非引進的是越南移

工，否則雇主幾乎沒有籌碼用聘僱許可跟仲介換取回扣；我們訪問的

20 印尼政府於 2020年 8月 17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啟動杜絕非法仲介專案小組，期望半
年後實施「零成本」政策，要求移工不須負擔任何仲介費即可出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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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仲介表示，聘僱越南移工時，仲介提供雇主的回扣仍然可能喊到

一個人六、七萬。對台灣仲介來說，從越南引進移工利潤較高，因而

成為傳統產業招工的首選來源。

（二）傳產仲介的激烈競爭與生存策略

傳統產業多為勞力密集，加上中小企業缺乏足夠資本改善勞動環

境，高度仰賴便宜的外籍勞動力，多數使用越南籍勞工。台灣對移工

需求前三大產業，分別是金屬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及機械設備製造

業，三者使用移工合計佔全體移工人數四成，占產業外勞人數五成。

其中，金屬製造業與機械設備廠皆屬於傳統產業，約有一萬九千家，

每家廠商平均僱用移工人數卻只有 7人（勞動部  2019）。這些專營

傳統產業的台灣仲介，便是前述透過海外款尋租的業者。

對於人力仲介業來說，服務傳產廠商，不論在海外招募成本或

是收取服務費，都不符合規模經濟。那麼，為何他們不去接電子業等

大型廠商訂單？受訪的一位中小型仲介業者搖搖頭說：「你要有辦法

摸到電子廠的頭，社交成本一定要夠，你關係要夠。」儘管仲介不用

支付回扣給電子業雇主，卻需要投入更多「社交勞動」，例如陪採購

或人事打高爾夫，參加扶輪社建立關係，跟立委打好關係、喝酒應酬

等。中小型仲介業者沒有足夠社會資本或社交成本跨過電子業的經營

門檻，只能爭取傳產雇主的外勞配額。然而，台灣仲介市場經過 30

年開發，傳產外勞配額相當飽和，組織存活率低的小型仲介互相搶

單，要在激烈競爭中維持生存利基並不容易。

我們根據勞動部的國內合法仲介公司（機構）概況統計資

料，21繪製圖 5呈現近二十年外勞人力仲介機構數目的變化（簡永

達 2020c）。雖然總數仍微幅增加，但是新成立公司（許可家數）

成長更為顯著，每年約有 160家新仲介。同時，結束營業家數也在

21 勞動部職訓局提供未公開資料：2002-2015年〈國內合法仲介公司（機構）概況統計〉，
以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2020 年〈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機構概況－按地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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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後持續增加。在此前十年，每年停業仲介家數約 900家，但

從 2014至 2020年間，停業仲介家數平均增加至 1,400多家，2017年

開始往後三年每年更增加至 1,500多家。弔詭的是，其間每年新開的

仲介也躍升至 3,000多家，但實際營運家數僅 1,500多家。根據仲介

公司規模細分，我們發現：退出市場的多為小規模仲介公司，例如，

2019年終止營業的仲介公司，九成的員工數在五人以下，九成九以

下不到十人，以經營規模來推測，歇業的仲介業者應是服務傳產廠商

的中小型仲介。

中小型仲介歇業數多，但新設立家數仍持續成長的弔詭現象，

其實是仲介因應國家管制而發展出的經營策略。首先，由於台灣政

府仰賴商業仲介外包管理移工的責任，尤其是確保離境或避免逃跑

（Tseng and Wang 2013），這種私有化的移工管理體制，一方面國家

規範仲介入行的門檻低，另一方面透過定期舉行仲介評鑑，淘汰違反

積極管理責任者。在台灣成立一家仲介公司需要 500萬資本額及 300

萬保證金，但勞動部僅審查銀行出具的驗資證明，不需仲介公司實

圖 5　外勞人力仲介機構數量變化（2010-2019）
資料來源：勞動部，見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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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投入資金。低門檻導致過去二十年間，台灣仲介業的許可家數從

1,200家暴增至 3,300家。不過，規範仲介的法規多如牛毛，違反其

中任何一項規定即罰鍰 6萬到 30萬，可以連續處罰。尤其是勞動部

的仲介評鑑，將移工逃跑案例列為評鑑低分、甚至裁罰停業條件。根

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5條及第 31條

條文規定，國內仲介公司必須負起積極管理責任，若引進的外籍勞工

行蹤不明達一定人數及比例時，除不能設立分公司外，許可證期滿後

不再發證。

因應上述國家管制，台灣仲介發展出彈性換牌的經營策略，也造

成退場率高的假象。我們訪問的台灣仲介業者，幾乎所有仲介都利用

親人或員工名義，申請多張牌照，其中一家仲介甚至握有七張牌照。

一旦出現違法事端，仲介便能在政府裁罰之前終止營業，逃避停業處

罰。許多仲介都並將容易引起逃跑的廠商（如勞動條件特別差、加班

時數少）技術性地集中放在某一張牌照，即使後來被停牌，也不影響

其他牌照繼續運作。

此外，近年來中小型仲介進場家數增高，也反映 2016年《就業

服務法》第 52條修改後，傳產仲介之間競爭越來越激烈。取消移工

三年回國的規定，不僅影響中小型仲介的獲利，也引起公司內部人事

矛盾。對於負責跑工廠開發客戶的業務來說，海外款的抽成獎金占薪

資大宗，每引進一名越南工人，能分到台幣三萬元左右的獎金，約海

外費的四到五成。如今，由於海外聘僱人數減少，業務的總體獎金與

薪資大幅縮水，引起諸多不滿。受訪的一位人力仲介協會理事長描

述：「我跟老闆這邊分的好好的，服務好工人，（移工）三年回去我

可以再領一筆獎金，現在（移工）可以 12年，我沒獎金了。」由於

成立仲介公司的門檻低，許多業務因此離開原公司，改跑單幫，甚至

不惜砍價搶單（簡永達 2020c）。

面臨激烈的同業競爭，為了爭取傳產雇主的聘僱名額，中小型

仲介提供一條龍服務，協助工廠登記、求職登記等，或給予雇主更高

的回扣金額，或免費提供雇主管理或裝潢移工宿舍、駐廠管理、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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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務。其中，有些業者甚至協助雇主迴避國家法規以僱用移工。受

訪離職員工透露的常見的違法行為，包括「假本勞」、「黑名額」及

「AB廠」等（簡永達 2020c）。

最常見是透過灌水加保的方式，協助廠商增加外勞聘僱名額。

由於核准可引進移工名額計算是根據雇主勞保聘僱人數，因此，當

雇主要請外勞但本勞人數不足時，仲介會想辦法拉親戚朋友來當人頭

加入廠商的勞動力，也就是充當「假本勞」。又依《就業服務法》第

15條 -6規定，22若雇主僱用國內勞工為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或中高

齡者，每聘僱一人得以國內勞工人數三人計算。許多仲介開始跑到花

蓮、台東，找原住民簽名投保資料以擴大工廠聘僱人數的基底，因為

僱用一位原住民本勞可以抵充三個國內勞工的名額，即「黑名額」。

此外，當政府給予少數 3K行業最高 35%比例引進外籍移工，有些仲

介甚至替廠家搬來二手的熱處理爐，假造工廠資料以拿到最高的移工

配額。

所謂「AB廠」指蓋在農地上的違章工廠以人頭公司申請合法的

工廠登記證，有些仲介提供「假廠登」服務，以協助廠商申請外勞配

額。有 18年行政經驗的仲介阿健（化名）說，開發這類客戶相當容

易，中南部農田附近的鐵皮工廠都是潛在客戶，他說明如何打造「假

工廠」：

我們有一個寫工業局函的主管，他很會掰，剩下的就是我們

行政要做，他講有家工廠要用外勞，要借廠登，我們就要去

做。我們有個可以借廠登的名單，寫工業局函，還有畫製

程⋯⋯我們那時候借廠登那家是類似會計師事務所，一個辦

公室，我們就搬一台機器過去，要登記成金屬加工，要拍照

看起來像工廠，借廠登這家老闆也會付錢給他。我聽過一家

是美容院要做 CNC的工廠，本來想要搬個 CNC的機台過

22 本條文於 2022年 4月 29日修正後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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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後來想到搬車床進去就好了。借登記的只要是符合工業

局規定的門牌，都可以用。

這些傳產仲介的作法冒著一定風險，如受訪仲介說的「就跟他

（官方）賭」，但由於官僚管制只透過數字、資料、照片進行書面稽

核，地方政府不會到廠房現場稽查，也不會查核勞保聘僱人員的真實

性。仲介可以透過道具、照片、門牌等物件，在形式上符應國家官僚

的規範，從而替廠商創生外勞配額，轉換為他們得以跟海外仲介換利

的工作訂單。

（三）招工網絡的境內重組

2016年《就業服務法》第 52條修法後，移工契約期滿後不需出

國一日，得以在境內「期滿轉換」為新雇主工作。許多移工團體收到

申訴，台灣仲介收取海外款的空間看似縮減，卻實為轉在國內收取

「買工費」。前面提到台灣仲介在招募看護工時，同樣使用「買工

費」這個詞，但意義其實大不相同；他們要跟海外仲介支付「買工人

費」，才能得到移工賣的履歷表（selling a resume）給台灣雇主挑。

但製造業移工付的「買工費」是「買工作費」（buying a job），也就

是移工在台灣境內轉換支付給牛頭與仲介的費用（Chang 2021）。如

果越南招工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朝向供（勞力供給）不應求（雇主

需求）的賣方市場，為什麼移工仍要「買工作」？

首先，雖然海外招工變得困難，但在國內找工作的移工變多，

工作機會仍顯得奇貨可居。更重要的是，找工作的時間長短對於待業

移工造成重大壓力；由於「期滿轉換」的移工必須在契約期滿後的兩

週內完成接續聘僱程序，新舊聘僱許可方能無縫銜接，否則仍需要出

境。「期滿前轉換」的移工雖然有兩到四個月的時間可以找工作，但

待業期間沒有收入，時間也會轉化成經濟壓力。23

23 依轉換雇主準則第 23條，雇主需於移工期滿前兩到四個月自行調查移工續聘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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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買工費的出現反映招工網絡在台灣境內的重新組裝，尤

其透過網路科技的媒介，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由移工、新移民（婚姻移

民）或翻譯兼任的「境內牛頭」。受訪的一位越南移工說：「大概兩

年前開始，我們臉書上有很多找工作社團，開始有很多『牛頭』在介

紹工作，尤其在今年疫情期間最多，因為工人都不能從國外進來，他

們都要在台灣找工人。」根據受訪的移工團體表示，買工費的金額不

等，大約在五千到兩萬之間，宣稱加班時數高的工作，可能收到四萬

五、五萬甚至八萬。

我們在前面指出，越南仲介偏好把招募工作外包給介紹人（網路

牛頭），一方面可以外包或迴避工人的申訴，另一方面，當 NGO等

人道組織呼籲加強稽核不當收費時，仲介業者可以將違法收費的責任

推給牛頭。台灣的買工費可以說是台越招募網絡的境內彈性重組。在

取消三年後出國一日條款後，將海外網路牛頭移植至國內，同樣透過

網路科技對期滿轉換的移工傳播工作資訊，收取「買工費」，再跟台

灣仲介分潤。招工網絡的境內重組可以圖 6表示：

圖 6　 境內重組後的招募移工網絡

填寫轉換雇主申請書，若經與原雇主協議不續聘且願意轉由新雇主續聘，則原雇主應
檢附申請書與移工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之證明文件，向勞動部申請轉換雇主或工作
（邱羽凡、宋庭語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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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衡（2017: 35）已經指出「介紹工」的先存現象：雇主與仲

介在面對招募困難時，藉由社會鑲嵌的人際網絡招募移工，例如由工

廠內已來台任職的移工，或仲介公司內部員工（通常為外籍翻譯）介

紹在母國的家人或朋友來台工作。對移工而言，由於少了傳統牛頭抽

成，所需支付仲介費數額較低，熟人關係也降低潛在風險，提升來台

工作的意願。我們進一步發現，建立在熟人網絡上的介紹工接近傳統

牛頭的角色，國內網路牛頭則立基於臉書朋友網絡。台灣境內牛頭網

絡也經常再階層化，如圖 6顯示，大牛頭（如仲介公司翻譯）扮演媒

合、抽成的角色，也可能透過另一家仲介公司的媒介與抽成（圖中的

仲介 1），才能觸及代理新雇主的仲介公司（圖中的仲介 2）。24

境內牛頭收取買工費的現象，可能衍生詐欺取財、非法仲介等

問題。據受訪的一位越南移工表示，他最早是向一位網路牛頭購買工

作機會，但地點跟內容都跟牛頭承諾的不一樣，他表示想再次轉換工

作，網路牛頭早已不知去向，他只好又在網路找一名牛頭，付了四萬

買工費，而原本付出那筆錢完全沒拿回來。彰化地方法院判決的另一

案中，一名印尼移工尋求期滿轉換時，依親來台的印尼新移民宣稱可

協助找尋新雇主及辦理相關手續，但要求繳納共五萬五千元，並交付

護照、居留證等證件。這名移工到了新雇主處（木材工廠），發現裡

面多為失聯移工，經查才知道自己受騙，已被通報為逾期居留的逃逸

移工。25

本研究收集的資料，主要限於 Covid-19疫情發生之前。由於邊

界管制造成海外移工不易入境，對於國內轉換勞動力需求提高，移工

同鄉網絡提供了媒合工作的彈性機制；但由於勞動力供不應求，移工

議價能力提高，仲介較有意願使用就業服務站等公開機制進行媒合，

收取買工費的狀況略為降低（Lan 2022b）。至於這樣的現象在疫情

24 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易字第 745號案例中，印尼新移民牛頭託仲介公司人
員 A找工作，該仲介又經由網路仲介群組內他間仲介公司人員 B取得工作訊息。買
工費如何在這樣的網絡間分配，我們沒有確切資料，可能包括牛頭費、文件費、仲介
費等不同組成。

25 同上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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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後是否有長期影響，仍待後續觀察。

七、結論

要如何研究仲介在跨國遷移中的角色？既有文獻中呈現三個不同

理論觀點，側重不同的分析面向，包括：從產業來研究仲介，分析仲

介業者在市場競爭下如何發展經營策略來降低交易成本，並因應輸出

國、輸入國政府的管制；從網絡來分析招工，強調社會鑲嵌得以增加

媒合過程的信任或跨國交易的彈性；遷移基礎建設則描繪跨國遷移過

程中的多元中介機制，包括網路科技、人道組織，同時也強調官僚科

層運作的日常治理效應。

本文分析近年來台越跨國勞動力市場及招募移工網絡的變化與重

組，試圖解答以下經驗謎題：台灣仲介面臨海外招工困難、國家管制

緊縮等挑戰，儘管越南端的議價能力相對提高，但移工或仲介支付的

費用並未顯著降低。我們整合上述理論觀點，對此經驗現象提出更全

面的解釋包括：跨國勞動力市場中多重商品形式的轉換與交易，科技

基礎建設輔助招工網絡進行彈性組裝，國家管制與官僚治理衍生的非

預期結果，以及比較不同產業受到輸入國管制、人道基礎建設的差別

影響。

跨國勞動力招募有賴水平分散的招工網絡，其中涉及權力不均

的多重行動者，跨國交易的不確定性高，同時也是一個輸出國、輸

入國政府都高度介入的市場。台灣政府的國家管制，作為「看得見的

手」具有多重角色：一方面要回應資本家缺工需求、確保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要保護本國勞工就業，同時兼顧移工人權，此外還包括邊界

管理、文件驗證等日常治理技術，以及地緣政治（與輸入國的外交關

係、國際政經人道壓力）的考量。仲介的經營策略需要因應相關國家

法令與措施，從而凸顯中間人存在的價值，不僅替雇主與移工斡旋官

僚科層治理，並且承擔國家與雇主外包的訓練、管理移工的功能。

網路科技是讓跨國招工網絡更容易彈性組裝的重要基礎建設。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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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返鄉移工成為網路牛頭，把自身的跨國工作經驗、與仲介或翻譯的

人際網絡轉換為商業利基。水平分散的招工網絡，幫助越南仲介緩和

招工的市場壓力，同時得以迴避國家監管、推諉違法收費責任，以及

外包移工客訴風險。相對於傳統牛頭，網路招募缺乏鑲嵌在在地社會

網絡裡的信任關係。移工雖然比過去容易取得招工資訊，但難以判定

資訊的好壞與真偽，在遷移過程中的議價能力仍然有限。科技基礎建

設也讓招工網絡得以因應國家管制、在境內快速重組，尤其 2016年

後移工期滿不再需要出境即可轉換工作，台灣仲介收取海外款的空間

銳減，新移民、翻譯或移工兼任的境內牛頭得以透過社群媒體進行媒

合，向急著轉換的移工收取買工費，再與仲介分潤。

台越仲介費無法降低，固然跟疊床架屋的招工網絡增加交易成

本有關，但也因為招募訊息需要透過跨國網絡中的多手傳播，加上國

家對於移工勞動力需求與使用的管制，衍生多重商品形式的轉換與交

易。跨國勞動力招募的網絡中，除了勞動力與仲介費的交易，工作訂

單上的加班時數也是越南牛頭與仲介可以操弄的虛擬商品，得以轉換

為仲介費的加值。面對國內外人道基礎建設的壓力，台灣政府近年推

動了幾項保障移工的制度改革，包括延長工作年限、開放轉換雇主，

以及三年期滿不需出國，但這些市場介入反而提高了來台工作位置的

價值，造成仲介費不易下降。

輸入國與輸出國的官僚治理，也為仲介與移工增加跨國移動和

「不移動」的時間成本。國內市場的勞動力一般不可儲存，但在跨國

勞動力市場中，輸出國仲介必須透過訓練中心「庫存」潛在移工，以

因應輸入國仲介的快單；輸出國政府的文件效率也影響流動的速度，

以至於仲介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的議價能力。移工在海外等待或境內轉

換時，基於「不移動」時沒收入、背債務等時間成本，反而願意支付

較高的仲介費或買工費。

本研究發現台灣的國家管制確實形成制度內捲化等非預期後果。

台灣的移工政策與制度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法規、表格等行政程序

稽核越來越繁瑣，不論是仲介、雇主或政府官員，都投入更多力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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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這個效率低落的基礎建設。例如仲介的稽核或是移工的招募與展

延，都需要填寫許多表格，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者會受到國家嚴重

處分（移工可能被遣返、仲介可能被停牌）。在行政成本與文件負擔

難以降低的狀況下，直接聘僱仍然非常困難，移工很難不依賴疊床架

屋的仲介網絡來輔助流動。

然而，不同於日本的科層內捲化樣態（官僚作業繁複、仲介恪

遵規則）（Liu-Farrer and Tran 2019），台灣的行政管制雖然繁複，

往往只是紙上作業、表面功夫，有些仲介更積極從中尋求避險或換利

的空間。為了迴避國家管制，兩地的部份仲介業者運用招工網絡的重

新組裝，試圖把違法收費的責任推給其他行動者，台灣仲介推給海外

仲介，組織性的仲介公司推給網路化的牛頭。服務傳產雇主的中小型

仲介，在同業激烈競爭下，用頻繁換牌、文件造假等方式迴避國家管

制、創生配額，從而轉換為得以海外換利的工作訂單；這些作法增加

僱用過程中的不實訊息，更不利於移工權益的保障。

相對於招募越南移工的傳統產業，以菲律賓為主的電子業、印尼

為大宗的看護業，對移工收取的仲介費用已出現降低趨勢。除了缺工

的壓力，還有兩個關鍵因素的影響：其一是國際品牌與人道組織的策

略結盟，透過國際供應鏈的稽核機制對僱用移工的廠商形成壓力，其

二，基於印尼與菲律賓等輸出國政府的市場介入，透過移工訓練、國

際談判等方式增加議價空間。

本文面臨以下的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以仲介為主，未能對

越南移工進行大規模的訪談，尤其是年輕世代移工的特質，目前缺乏

統計資料充分呈現，他們的社交媒體與網路使用行為也需要更深入的

探討。其次，本文分析以越南廠工為主，越南看護工（區分機構、家

庭）的仲介費收取情形，以及與其他國家、產業的比較，需要更全面

的調查，疫情下的大缺工造成的影響也有待後續分析。

本研究發現具有重要的政策與行動意涵。台灣仲介業的經營方

式，尤其是收取高額仲介費，長期以來受到國內外人權團體的批評。

在疫情影響下，移工勞動力的短缺更加嚴重，我們也預期未來會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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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產業面臨國際供應鏈的壓力，現行仲介的經營模式不得不進行改

革。勞權團體推動制度改革時，不需要排斥與市場或雇主端進行策略

結盟，例如，可仿效國外供應鏈的稽核方式，要求政府標案把勞工人

權、移工仲介費合理收取視為稽核要件，以讓雇主有更大的誘因與壓

力循合法方式使用移工勞動力。

我們認為移工的招募與媒合需要更為多元、透明，國家管制不

應流於形式上的評鑑與稽核，並將移工招募與管理全面外包給私營仲

介。我們有以下建議：首先，讓招募管道變得更為多元，以降低仲介

產業的支配，如增加直聘的制度誘因（如降低就業安定費的收取），

降低直聘的文件成本。其次，轉換聘僱資訊的流通應變得更加透明，

以減少中間人的剝削。勞動部目前的「外籍勞工轉換雇主網路作業系

統」對於移工或雇主來說都不容易搜尋與使用。應可積極發揮就業服

務站的功能，或是委託非營利組織建立媒合平台。最後，應提高仲介

進入產業的門檻，減少頻繁換牌以惡意脫產或倒閉的不法行徑，鼓勵

仲介良性經營。此外，國家應配置充分人力，對於仲介運作進行實質

考核，並積極分擔移工管理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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